
 

臺灣產物汽車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 

商品簡介 

(給付項目：責任保險金) 

要保人可透過免費申訴電話 0809-068-888 及本公司網站：https：//www.tfmi.com.tw 或總公司、分公司及服務中心所提供

之電腦查閱或索取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

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

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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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保對象：合法之汽車運送業者。 

二、保險期間：ㄧ年期。 

三、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受託運人之託，以載明於要保書上之汽車（以下簡稱被保險汽車）

運送物品，於運送途中（含運送途中休息或過夜）或裝卸物品時，發生物品或貨櫃毀損

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要保人得就物品損失責任範圍或貨櫃損失責任範圍擇一或同時投保。 

四、不保事項： 
因有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被保險人或被保險汽車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駕駛人之故意或唆使之行為或因被

保險人遲延所致。 

(二)、對於物品短少或遭受竊盜損失所致。 

(三)、因罷工、暴動或民眾騷擾或惡意破壞所致。 

(四)、運送金銀及其製品、珠寶、首飾、古玩、藝術品、文稿、圖畫、圖樣、模型、貨幣、

有價證券、帳簿、憑證或其他各種文件所生損失。 

(五)、運送動物或植物所生損失。 

(六)、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任何賠償責任，而被保險人擅自放棄賠償請求權者。 

(七)、被保險人依法得行使抗辯權或其他權利以免除或減輕責任，若因故意而未行使前述權

利所產生或增加之責任，本公司不予賠償。 

(八)、因颱風、龍捲風、地震、海嘯、冰雹、洪水，因雨積水、土石流或沙塵或不可抗力所

造成貨物或貨櫃損失之賠償責任。但被保險人能證明其損失非因上述危險事故而係由意

外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九)、直接因被保險汽車裝載超高或超重所致。 

(十)、因物品固有瑕疵或包裝不固所致。 

(十一)、因物品油類或其他貨物接觸污染所致。 

(十二)、因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叛亂、內戰、軍

事演習或政府機關之徵用、充公、沒收、扣押或破壞所致。 

(十三)、因核子反應、核子能輻射或放射性污染所致。 

(十四)、未經被保險人許可或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規

定，駕駛被保險汽車。 



 

(十五)、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而駕駛被

保險汽車或裝卸貨物者。 

(十六)、駕駛被保險汽車從事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所致。 

(十七)、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因受酒類影響駕駛被保險汽車所致。 

(十八)、運送之物品依法令規定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或進出口者。 

(十九)、因恐怖攻擊所致之毀損滅失。 

(二十)、純電動車於充電期間因充電所致。 

 

前項第十七款所稱受酒類影響係指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被保險汽車，其吐氣或血液

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前項第二十款所稱純電動車係指使用電池供應電力，無搭載內燃機之純電動車，不包括燃油

車、油電混合動力車或輕油電車等具有傳統內燃機或燃料電池之車輛。 

 

 


